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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山东恒华佳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山东恒华佳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20%股权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恒华佳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华佳业”）股

东章雄建先生拟出售其持有的恒华佳业20%的股权。为提高决策效率，加速资产

盘活，公司拟以0元的价格购买其持有的20%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恒华佳

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4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

购株洲市瑞赛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2024年11月28日，公司

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郑州绿源餐厨垃圾处理有

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累计计算原

则及第6.1.15条、第6.1.4条第（二）项规定，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免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姓名：章雄建 

身份证号码：330501************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就职单位：恒华佳业 

出让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经查

询出让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恒华佳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581944295W 

注册资本：2,400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吴奇峰 

营业期限：2011年9月7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经济开发区海口路2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食用植物油加工；非食用植物油销售；工业用动物

油脂化学品制造；工业用动物油脂化学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环保咨询服务；

肥料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

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

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股权结构：公司持股占比80%、章雄建持股占比2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560,828.40  72,213,209.10  

负债总额 108,002,080.87  119,543,695.34  

应收账款总额 5,666,086.79  1,402,816.78 

净资产 -59,441,252.47  -47,330,486.24  

项目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2023年1月-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435,826.58  367,901,458.31 

营业利润 -9,473,055.68   -25,916,532.27 

净利润 -12,110,766.23  -24,619,196.87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分所审计，并出具“安

永华明(2025)审字第80005169-J01号”《审计报告》。 



截至2025年3月31日，恒华佳业应付山高环能6,249.47万元(其中:本金

5,466.66万元，利息782.82万元)。因恒华佳业为合资公司，故山高环能借款按照

年利率10%计息。若恒华佳业成为山高环能全资子公司，山高环能可通过降低借

款利率或债转股（以通过公司相关审议程序决策为准）等措施，降低恒华佳业财

务费用，减少亏损。 

4、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恒华佳业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形，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出让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恒华佳业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

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收购方：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让方：章雄建 

1、标的股权转让 

1.1 结合目标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出让方同意将标的股权转让给收购方，收

购方同意受让标的股权，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0元（大写：零元整）。 

1.2 收购方确认，出让方按照目标公司及标的股权现状向收购方转让标的股

权，收购方对此予以认可并不提出任何异议。 

2、标的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 

标的股权转让后，收购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 

3、股权交割及债权债务承接 

3.1 各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收购方与出让方配合目标公司

在目标公司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完毕标的股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3.2 各方确认，本协议生效后，目标公司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收购方

登记为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的股东之日（以目标公司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颁发的新营业执照载明的日期为准，不颁发新营业执照的，以股权变更登记事项

审核通过并办结的日期为准）即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收购方取得标的股权所

有权，享有和承担与标的股权相关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交割日起5个工作日内，



目标公司根据收购方的要求对目标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改选或聘

任，并办理完毕相关的工商登记手续。 

3.3 各方确认并同意，自交割日起，收购方作为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的股

东方，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目标公司交割日前（含交割日）及交割日后全部

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已披露和未披露的既有及或有债权债务）等承担责任。 

3.4 各方确认并同意，目标公司交割日前（含交割日）及交割日后的全部债

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已披露和未披露的既有及或有债权债务）由交割日后的目

标公司享有或承担。 

4、标的股权转让相关的税费承担 

各方同意，标的股权转让时发生的相关费用、税收（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

等，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各方各自承担。 

5、协议的生效、变更 

本协议经收购方、目标公司加盖公章、出让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收购标的公司20%股权的价格确定为人民币0元。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亦不存

在关联交易的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恒华佳业化工资质较为齐全，具备固定资产价值，依托区位优势（靠近

日照港），后续可以建设油罐作为中转或预处理基地，服务周边客户。公司本次

收购恒华佳业少数股东股权，能够增强对恒华佳业的控制权，全资控股后可全面

理顺管理关系，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加速资产盘活等扭亏措施落地。本次交易

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变更。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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